第十三师新星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23〕51号）要求，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提升执法效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以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师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及实际监管工作需要，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紧扣师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重点，针对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加大执法工作力度，突出关键部位、重点环节，深查实查，紧盯问题查处和整改措施落实，不断提升行政执法的精准度、权威性和震慑力。以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为抓手，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师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主要任务
严格按照“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和“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以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为主线，采用重点检查与一般检查、现场与非现场信息化监管相结合，确保实现对所有列入计划的企业实现监督检查与隐患复查全覆盖；隐患整改全闭环；推动安全生产举报事项核查处置、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行政处罚案件办结及行政复议维持率全面达到100%，坚决实现行政诉讼零败诉；同时，全面推行“互联网+执法”系统应用，实现执法文书全电子化与执法信息全公开。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执法人数

目前，师市应急管理局核定参与本计划执法人员15人。其中，局机关核定参与执法人员4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核定参与执法人员11人。局机关和执法支队人员实际在岗率符合要求。

（二）执法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为3660个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为1455个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为1831个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为374个工作日。其中局领导26天、综合科26天、应急处置科51天、执法支队279天。（详见附件1）

四、重点检查安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提升执法精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关于生产经营单位 “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规定，结合十三师各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性质、重大危险源数量、历史事故情况、安全管理水平等因素，将监管企业划分为 A、B、C、D 四类（分别对应高风险、较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企业）。其中，重点检查对象为 A 类、B 类高风险、较高风险企业，实行 “一企一策” 精准监管，检查频次和工作日安排如下：

A类企业33家，每家全年检查不少于4次，每家企业每次检查1天，每次执法检查人员至少2人，全年安排264个工作日。

B类企业7家，每家全年检查不少于3次，每家企业每次检查1天，每次执法检查人员至少2人，全年安排42个工作日。

具体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检查次数、时间安排见附表3、4。

综上，重点检查执法工作日为：264+42=306日。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占比为：306/374×100%=81.81%，比值大于60%，符合编制办法要求。

五、一般检查安排

一般检查对象为C类、D类中低风险企业，实行分级分类+“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灵活确定检查频次和方式：

C类企业18家，每家全年检查不少于1次，每家企业每次检查1天，每次执法检查人员至少 2人，全年安排36个工作日，对其中安全基础薄弱、隐患问题突出、整改落实不力的企业，加大监督检查频次。

D类企业102家，以及全师范围内烟花爆竹零售点、未列入监督检查企业名单的其他工矿商贸企业，采用“双随机”等方式进行抽检，被抽检企业每家检查不少于1次，每家次检查0.5天，每次执法检查人员至少2人，全年安排32个工作日。

具体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检查次数、时间安排见附表5、6。                          

六、监督检查的内容和要求
（一）监督检查的内容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号）第八条规定的20项内容执行，重点聚焦：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重大危险源管控情况、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情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情况、应急管理及演练情况等。结合师市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针对性增加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内容。

（二）监督检查的要求

1.局各职能科室、执法支队根据业务分工，对列入计划检查的单位实行牵头负责，全年负责所牵头单位的监督检查和复查工作。

2.执法支队负责统计协调，按月列出检查企业名称，避免对企业进行重复检查，确保检查计划顺利实施。

3.根据《关于做好“互联网+执法”系统全面应用工作的通知》（应急厅函〔2020〕250号）有关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全面使用“互联网+执法”系统平台执法，执法文书和执法信息及时上传行政执法业务系统，执法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

4.严格落实监管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在执法检查过程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5.建立监督检查计划月统计、季分析制度。定期对执法计划的执行情况统计进行分析，落实执法计划的执行考核，强化执法工作的信息化管理。

6.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执法手册》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要求，完善执法内容，规范执法用语。监督检查通过审查资料、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等方式进行。参与执法的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携带执法记录仪，对执法全过程进行记录。

7.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编制并公开执法流程，明确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审批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时限等内容。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送达执法文书等执法活动时，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在执法过程出具行政执法文书，主动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等信息，应按规定及时通过十三师政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8.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个人罚款2万元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罚款5万元以上的经济处罚、停产停业整顿等重大执法事项提交法律顾问进行审核。主要审核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权限；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9.对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上级交办、部门移交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违规行为随时进行检查。

七、工作准备及流程
（一）制定检查方案

执法人员检查前应当依照监督检查计划要求，综合分析被检查对象生产经营性质、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并经局主要领导审核批准后实施。《现场检查方案》应包括被检查对象名称、地址、联系人、检查时间、行政执法人员、检查内容、检查方式等事项。

（二）实施监督检查

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照《现场检查方案》和事前制定的检查表实施监督检查。利用现场执法记录仪、执法终端等设备，通过文字、视听等方式记录监督检查行为，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根据“谁执法、谁填报”的要求，在每次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后现场及时填报“互联网+执法”系统，现场因网络不佳不能填报的应在24小时内补填。

（三）采取现场处置措施

执法人员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和隐患，应当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并根据法定程序进行处置。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师市政务网站公开相关信息。

（四）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执法人员要定时跟踪隐患整改情况，督促企业对重大隐患做到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五）完善现场检查档案

现场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完善检查资料，并按照一企一档的要求建立监督检查档案。档案应包括：现场检查方案、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行政强制、整改复查等相关法律文书及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检查照片和视听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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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

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师市应急管理局行政编制11人，实际9人（局正职领导1人，副职领导2人，综合科2人，应急处置科4人），具备执法资格人员8人；其中3人参与矿山行政执法（《师市矿山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单另编制），1人参与“访惠聚”工作，纳入2026年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计划人员4人。
局下辖公益一类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执法支队”）编制14人，实际13人，从事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人员13人，其中1人参与矿山行政执法（《师市矿山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单另编制），1人借调，纳入2026年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计划人员11人。
局下辖公益一类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应急中心”）编制5人，实际4人。

局下辖公益一类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编制5人，实际4人。

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以及综合调度指挥方面的职责履行，不列入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据此，核定纳入 2026 年度执法工作日计算的执法人员共15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3660个工作日） 

2026年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假日=365-80-41=244天，其中：

（1）2026年全年总天数365天；

（2）双休日=80天；

（3）元旦（3天）、春节（9天）、清明（3天）、劳动节（5天）、端午（3天）、中秋（3天）、国庆（7天）、肉孜节（3天）、古尔邦节（5天），共41天法定假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量＝244×15＝3660天。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1455个工作日）  

依据前三年的实际统计平均数，测算其他执法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210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及金属冶炼生产许可初审、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等)：125个工作日；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共安排：起数×（调查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处理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3起×（10日×3人+3日×2人）=108个工作日；

4.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104个工作日；

5.安全生产举报查处：件数×（现场核查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处理情况回复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20件×（2.5日×2人+0.5日×2人）=120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建设项目“三同时”审查、重大危险源、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使用装置定期评价报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评定报告）：185个工作日；

7.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传月、宪法宣传周、防范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青年文明示范岗、“安康杯”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188个工作日；

8.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起数×处理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6起×5日×4人=120个工作日；
9.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160个工作日；

10.配合上级应急管理部门专项督导检查、考核等工作任务：135个工作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1831个工作日） 

依据前三年的实际统计平均数，测算非执法工作日。

1.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144个工作日；

2.指导企业标准化创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等工作：60家/次×2人×1工作日/家=120个工作日；

3.组织标准化达标验收、重大危险源评估等，60家/次×2人×1工作日/家=120个工作日；

4.师本级学习、培训、会议、考核：120个工作日；
5.参加上级应急管理部门业务培训学习：98个工作日；

6.参加上级组织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会议：108个工作日；

7.应急值班：领导带班2.7次×5人×12＝162个工作日，值班人员2.3次×10人×12＝276个工作日；共162+276=438日；
8.党群活动：15人×1日×6次=90个工作日；

9.病假、事假：15人×1日×9次=135个工作日；

10.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规定，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假、生育陪护假总安排：458个工作日。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374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执法工作日，即：3660－（1455+1831）=374个工作日。


